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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理工外〔2018〕83 号

关于印发《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国际化
工作业绩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国际化工作业绩考核办法》已经学

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理工学院

2018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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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国际化工作业绩考核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理工学院关于加快推进教育国际

化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激励各单位创造性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客观公正地考核和评价各单位国际化建设工作成效，

全面提升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根据学校总体工作要求，参

照教育部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我校实际情

况，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原则

为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和可操作性，本办法遵循以下原

则：

公开公正

正向激励

定量定向

注重实效

二、考核指标

本考核办法涵盖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

级指标，综合考评各院（部）的国际化保障措施、国际化人

才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教科研合作等内容，

对学校各院（部）国际化建设工作进行逐项量化考核。

三、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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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依据 备注 考核部门

国

际

化

保

障

措

施

配套措施

责任到人 3分 有分管国际化工作的领导、外事秘书

见备注 1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具体措施 4分 本单位有推进国际化具体举措

英文网页 基本内容 3分 按要求及时更新校英文网站中学院相关内容

国

际

化

人

才

培

养

学生出国

（境）学习交

流

合作办学（交流）项

目学习

20分/目标人次

（学院学生数的 3%）

参加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交流）项目学习并

被国外合作院校录取

见备注 2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学生工作处

三个月以上
在校生参加校际交流项目、学分互换、合作

研究及应届毕业生赴境外攻读硕、博士学位

三个月以内
在校生参加短期游学、夏（冬）令营、国际

会议等

来华留学生

（含港澳台）

教育

学历生 10分/目标人次

（学院学生数的 2%）

接收并承担其教学及日常管理

见备注 3
非学历生 接收并承担交流活动

国际化

课程

全外文授课课程 5分/门
学院出于专业发展需要而建设的全外文授课

的专业（非语言文化类）课程

见备注 4 教务处

双语课程 2分/门
学院出于专业发展需要而建设的双语授课的

专业（非语言文化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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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化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教师出国

（境）交流

一年以上 3分/人次 教师学历提升、攻读学位

见备注 5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人事处

三个月至一年 2分/人次 访问学者、合作研究等

三个月以内 0.5分/人次 国际会议、项目洽谈、合作交流等

国（境）

外专家

来校交流

三个月至一年 3分/人次
接收或接待访问学者、合作研究、

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等

见备注 6
三个月以内 1分/人次

授课讲学（一个月以

上）、授课讲学（一个

月以内）、其他任务

5分、3分、2分/人次
新聘校特聘教授、兼职教授、

客座教授和荣誉教授等

国

际

化

教

科

研

合

作

国际合作机

构、项目
国家级、省级、校级 10分、8分、5分/个

本年度新增的由学院自主联系开发的国际合

作实验室/研究中心/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合作

办学项目/学生学分互换或交流项目等。

见备注 7
科学技术处

社会科学处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国际学术

会议
主办、承办 10分、8分/次

学院主办或承办的有外籍专家参加并做主题

报告，在国内或国外举行的学术会议。
见备注 8



- 5 -

备注 1： 各学院指定的领导和外事秘书、具体推进举措须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备案。

备注 2： 如学院学生数为 1000人，则其出国交流学生数的目标人次为 30人次。实际得分按完成比例计算。如完成 15人次，则得

10分。

* 中德和中美项目出国学生数计入承担学生专业教学及日常管理的学院，如某学院只承担专业教学，则出国学生 1人次按

0.5人次计入该学院。

* 短期学习交流（三个月以内）学生 1人次按 0.5人次计算。

备注 3 ： 此项目标人次计算方法同上。短期来校学习交流非学历留学生 1人次按 0.5人次计算。

备注 4： 相关课程须接受教务部门检查考核，（包括期初、期中检查、同行专家及学生评教）合格者方可得分。

备注 5： 教师出国（境）交流前须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批、回国后经相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计分。

教师获省级留学奖学金资助出国（境）访问学者、合作研究，1人次按 1.5人次计算。

教师获国家级及以上留学奖学金资助出国（境）访问学者、合作研究，1人次按 2人次计算。

备注 6： 国（境）外专家来校交流前须经学校宣传部、国际合作交流处等主管部门审批并开展实质性合作交流、授课讲学等活动方

可计分。

备注 7： 国际合作机构、项目须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批并开展实质性合作方可得分。

学生合作交流项目须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批、签有协议且有实际师生交换交流方可得分。

签有协议但到下一年度才有实质交流的则列入下一年度计算。

评分参考级别、参与外籍专家人数、获取支持经费、项目成果、国际影响及其他事项。

备注 8： 国际学术会议须经学校科技处/社科处、宣传部、国际合作交流处等主管部门审批方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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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0 日印发


